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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委員就青少年違反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人數日增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

下： 

一、警察機關查獲少年毒品犯罪人數自民國 98 年 843 人上升至 100 年 1,317 人，增加 56.2%，且

有逐年上升趨勢，內政部警政署已於 100 年 7 月訂頒「加強查緝少年犯罪工作計畫」要求各

警察機關加強辦理下列防制措施： 

(一)毒品犯罪宣導：由少年警察隊或分局針對學校全體師生進行包含犯罪種類及態樣、法令

規定及求助管道等毒品犯罪宣導，充實法律觀念及危機處理應變能力。 

(二)建立學校聯繫機制：強化學校通報機制，並由專人每月主動與學校保持密切聯繫，掌握

校園治安狀況；向校方說明警方偵辦學生案件相關作為與機制，配合學校春暉專案，於

接獲學生毒品案件通報後，依法偵辦。 

(三)加強毒品查緝，斬除供毒管道：透過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國際合作阻絕毒品於境外，並

加強查緝國內製毒工廠及販毒集團斬除毒品來源，另持續要求查緝少年毒品犯罪，向上

追查供毒者，杜絕校園供毒管道，防止毒害擴大。 

(四)加強校外聯合巡查：針對執行重點學校所屬學生易聚集或流連影響身心健康之場所，加

強與教育單位共同執行校外聯合巡查勤務。 

(五)落實專案掃蕩勤務：除持續要求各地方警察局少年警察隊、警察分局加強查緝少年學生

毒品犯罪外，並配合「全國大掃蕩-打擊黑幫行動」、「全國各警察機關同步掃蕩槍械及

毒品犯罪工作」等專案期間，針對是類案件加強查緝。 

(六)與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（FDA）、法務部建立聯繫機制，通報列管新興藥物及毒

品，並加強查緝，以防止新興藥物（毒品）危害少年學生。 

二、另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已成立「緝毒督導小組」，負責協調各地方法院檢察署、統合內政部

警政署、法務部調查局、行政院海巡署等各緝毒機關，按季召開緝毒督導會報督導各查緝機

關查緝毒品績效；本（101）年 8 月，由法務部分別於北、中、南、東檢察署召開座談會以協

助各地方法院檢察署、內政部警政署等相關機關建置毒品資料庫標準作業流程，強化緝毒層

面之廣度與深度，全面性打擊毒品犯罪，斷絕毒品來源。 

三、查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第 7 條，就引誘他人施用第一級至第四級毒品者，規定依犯罪行為類

型，得處二月以上至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不等之刑罰；又本年 8 月 8 日修正施行之「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 112 條亦規定，成年人教唆、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

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；另對於將毒品販賣與青少年之人，如

其犯罪案情節涉及上開刑責時，亦得依法加重處罰，以收警惕之效。至李委員建議加重將毒

品販賣與青少年者之刑責一節，已錄案留供研參。 

（九十五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建議政府加強查緝哄抬物價，並提出更

積極且有效刺激景氣之方式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32 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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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2-552） 

王委員建議政府加強查緝哄抬物價，並提出更積極且有效刺激景氣之方式所提質詢，經交據

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查緝哄抬物價部分： 

(一)針對本（101）年 4 月起油價調整後物價漲聲頻傳之情形，行政院自 4 月以來密集召開穩

定物價相關會議，對於民生必需品從生產到銷售之整體流程掌握與控管，提出多項因應

對策，包括：「上游」對於大宗進口物資及農產品產地價格之掌握；「中游」減輕農漁

民運輸成本及嚴查中盤商聯合壟斷；以及「下游」監控市場價格、成立抗漲專區、懲罰

不法囤積或哄抬等，並要求各部會全面運用各種政策工具，建構完備之穩定物價網絡，

以為消費者權益把關。 

(二)自本年 3 月 22 日起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每日針對媒體報導漲價之品項逐一向業者瞭解

是否屬實，如發現涉嫌聯合哄抬者即轉請公平會查處；另瞭解情形均公布於行政院網站

「穩定物價小組專區」，迄 9 月 30 日止，計發布 99 則，除提供消費者公開透明之即時

資訊外，對於媒體似是而非之報導，所造成民眾之誤解及漲價之預期心理，亦有導正效

果。 

(三)為擴大物價監測之效果，前述專區亦建置民眾對不合理漲價之線上申訴及公布 24 小時檢

舉專線（0800-007-007）機制，迄本年 9 月 30 日止，計接獲 225 件申訴及檢舉案件。一

經接獲舉報，均即轉請主管機關查處，以遏止不肖業者之不當漲價或聯合哄抬等行為，

並於「穩定物價小組」會議追蹤列管。公平會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及各地方政府消保

官亦將密切配合檢調等相關單位進行聯合查緝行動，共同打擊非法囤積與聯合哄抬等行

為，並持續關注民生物資市況變化，倘查獲相關業者涉有違反「公平交易法」規定之具

體事證，將依法予以嚴懲。 

二、有關提升景氣措施部分： 

(一)面臨歐債危機未解等國外經濟情勢隱憂，加上產業結構失衡、人力供需失調及投資不足

、出口衰退等內在問題，行政院已於本年 9 月 11 日宣布推動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」，以

調整產業結構、促進投資出口及調節人力供需，期能改善產業體質，推升經濟成長動能

。 

(二)經濟部自 100 年下半年開始，已陸續啟動多項短期刺激景氣措施，包括匡列投資資金，

開辦「早期階段投資專戶」、加強信保基金協處、辦理 2 波節能家電補助、推動歲末搶

單、搶單續航及 101 出口龍騰計畫等。本年更分由產業、輸出、人力及投資等面向，推

動產業多元創新，促進輸出拓展市場，並強化產業人才培訓，進一步為產業永續基礎扎

根，全力推升經濟動能。 

三、有關照顧弱勢措施部分： 

(一)內政部配合行政院政策，自 100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復康巴士油價差額補助計畫，協助辦

理身心障礙者交通接送服務之各地方政府及其委託之民間單位，期能減輕經營復康巴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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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成本壓力，並避免加重身心障礙者負擔。 

(二)部分身心障礙者因具有特殊醫療及照護需求，必須長期仰賴呼吸器、氧氣製造機等維生

儀器，或須使用冷氣調節體溫，為減輕此類基於維生或病症需要而無法節約用電之身心

障礙者家庭經濟負擔，內政部本年度編列 3,000 萬元，賡續辦理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

用電補助事宜，並為因應電費調漲，再按電費調漲幅度調高電費補助額度，上述補助措

施已於本年 7 月起受理民眾申請，並預定於本年 10 月 1 日申請完畢後，立即辦理審查及

撥款。 

(三)為減輕電價調漲對社會福利機構之衝擊，內政部多次與經濟部及台灣電力公司（以下簡

稱台電公司）協商，由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捐助 4,700 萬元補貼 443 家機構申請

辦理「公設民營及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生活扶助計畫」，相關申請計畫及表件業由內

政部初核後於本年 9 月 10 日函請台電公司審議。另本年 8 月 8 日總統令公布修正「電業

法」第 65 條條文，業將立案社會福利機構納入用電優惠範圍，以紓緩電價上漲對社會福

利機構之衝擊，進而減低渠等成本壓力。 

(四)為使領有社會福利津貼之民眾均能獲得妥善之照顧，內政部主管之 8 項社福津貼自本年 1

月起先定額調高金額，新增經費約 139.92 億元，加強照顧中、低收入戶、老人、身心障

礙者及兒童等弱勢民眾，受惠人數 225 萬餘人，未來每 4 年亦將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成

長率調整，建立定期自動調漲機制，以持續照顧弱勢民眾。 

(五)「社會救助法」修正條文自 100 年 7 月 1 日施行，包含放寬貧窮線及審核門檻，並新增

中低收入戶，強化工作福利協助弱勢民眾自立脫貧，增加通報機制形成綿密社會安全網

，讓更多弱勢民眾納入政府照顧範疇。截至本年第二季（6 月 30 日）止，合計核定低收

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20 萬 8 千餘戶、56 萬 6 千餘人。新制實施以來，總計新增 9 萬餘戶、

28 萬 9 千餘位經濟弱勢民眾納入政府救助照顧。 

（九十六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防制廢棄海水浴場及海岸景點發生溺

水事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3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2-557） 

王委員就防制廢棄海水浴場及海岸景點發生溺水事件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

下： 

一、依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」第 4 條規定，水域遊憩活動位於風景特定區、國家公園所轄範圍

者，管理機關為該風景特定區、國家公園之管理機關；位於前款特定管理機關轄區範圍以外

，管理機關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有關水域遊憩活動管理之相關法規及各管理機關所作

之禁止或分區管制規定，交通部觀光局業於臺灣觀光資訊網（http：//taiwan.net.tw）將各國家

風景區管理處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相關法規適用，禁止、限制及注意事項等資訊或文件

刊載於網頁上，並即時更新。另該局已於本（101）年 5 月函責請轄管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加


